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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學士榮譽學程設置要點 
113.06.27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9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12.23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79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03.21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03.24  發布全條文 

一、國立臺灣大學（下稱本校）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下稱本系）為

設置本系學士榮譽學程（下稱本學程），以鼓勵對學術研究具有興趣之學士班二

年級以上學生修習進階課程並及早投入特定知識領域進行研究，藉此培育具備創

新能力及國際競爭力之研究人才，依國立臺灣大學學士榮譽學程設置準則第二條

規定，訂定國立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學士榮譽學程設置

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組織及職掌 

本學程主任由本系系主任擔任。 

本系設榮譽學程委員會（下稱本委員會），由本學程主任擔任當然委員及召集人

外，其餘委員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之委員兼任之。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達出席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之同意，始得決議。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學程學生修讀資格審核。 

（二）學程學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確認。 

（三）學程課程學分審核。 

（四）學程修畢審核。 

（五）其他學程相關事務。 

三、申請資格及程序 

本系（含雙主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每學期等第績分平均（GPA）均達三點

三以上者，得向本系申請修讀本學程。 

申請修讀本學程者，第一學期應於十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應於三月三十一日

前，檢具下列資料向本系提出： 

（一）本學程申請表。 

（二）本學程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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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歷年成績單正本。 

四、修讀資格及名額限制 

申請修讀本學程者，經本委員會審議核可後，始得修讀本學程。 

本學程每學期核可修讀名額至多不得超過本系在學學生人數百分之三。 

五、修業規劃 

本學程學生應自行自本系專任教師選擇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負責輔導學生選修學程課程及指導其學士論文。 

本學程學生除修習本系修業規定之學分外，並應修習下列課程及學分數： 

（一）修習至少一項本系之領域專長課程，合計至少達十二學分。 

（二）修習本系開授之「學士專題一」及「學士論文一」課程，合計至少達二學

分。 

六、通過標準及審查程序 

本學程學生依前點第三項規定修畢全部課程學分，且其修習之領域專長課程之等

第績分平均（GPA）達三點八以上，並通過學士論文口試者，得於修業期間提交歷

年成績單及學士論文，向本委員會申請審查通過本學程。 

前項申請，第一學期應於十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應於三月三十一日前提出。 

第一項申請經本委員會及教務處審核通過者，得於學位證書、歷年成績表及相關

文件加註「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學士榮譽學程」文字，加註位置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立臺灣大學學則、國立臺灣大學學士榮譽學程設置

準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學士榮譽學程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號    

指導教授  
 

（請簽名） 

歷年等第績分

平均（GPA）  

 
（請檢附歷年成績單） 

申請

動機  
       

 

備註：申請時間，第一學期 10 月 31 日以前：第二學期 3 月 31 日以前。  

審核結果：  

  

系主任核章：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學士榮譽學程 

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聲明 

姓名：                                          學號：           

  

  

本人敦請                              教授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並遵守本系相關修業規

定。  

  

學生簽名：                               日期：                     

  
  

指導教授同意聲明 

本人同意擔任                                  修習本系榮譽學程之論文指導教授，並遵守

本系之相關規定。  

  

指導教授簽名：                                 日 期：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學士榮譽學程修課規劃表  

  

    

  

  姓名：     學號：   

課程屬性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學士 專題一 (1 學分 )   

學士 論文一 ( 1 學分 )   

  

    

領域專長 ( 至少 12 學分 )   

專長名稱 :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學士榮譽學程課程修畢申請表  

說明：依本設置要點規定，學生完成課程後得向系上申請學士榮譽學程審核，

本學程應修領域專長課程至少 12 學分、學士專題一(1 學分)以及學士

論文一(1 學分)，由指導老師依學生研究領域，協助規劃選擇本系課程

為該生專業課程（須由指導老師簽名確認），領域專長課程之等第績分

達 GPA 3.8 以上。修課資料如下表（請檢附歷年成績單）。  

  

學生姓名：  

學號：  

指導教授簽名：  

課程名稱  課程識別碼  學分數  成績等第  備註  

          

          

          

          

          

          

          

          

          

          

備註：申請時間，第一學期 10 月 31 日以前：第二學期 3 月 31 日以前。  

承辦人核章：                        系主任核章：  


